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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2022

各参赛单位：

经云南省体育局、云南省教育厅批准，由云南省体育局、云

南省教育厅主办，2022 年云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将于 2023

年 2月 13日—18日在云南省曲靖市文化体育公园举行。按照“非

必要不举办、组织必要的比赛（组别）”的原则，本次比赛只进

行甲组各项目比赛，为确保比赛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宜补充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

（一）竞赛项目（甲组 U18）：男、女团体，男、女单打，

男、女双打，混合双打。

（二）甲组 U18 参赛年龄：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

月 31 日。

（三）各参赛单位于 2023 年 2 月 6 日前将电子报名表（统

一格式）和加盖州（市）教育体育局公章的报名表（扫描件）传

到以下邮箱：

编排联系人：赵李坚，联系电话：13658841465，邮箱：39

6456361@qq.com。

mailto:396456361@qq.com
mailto:396456361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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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区联系人：程俊川，联系电话：18608741513，邮箱：18

7307914@qq.com。

二、报到

（一）各运动队于 2 月 13日到赛区报到。报到时各队需交

验运动员人身保险，无保险者，不得参加比赛。

（二）报到地址

1.运动员报到

报到地址：曲靖市麒麟区珠江源大道凯天国际酒店大厅

报到时间：2023 年 2 月 13 日 10:00—18:00

报到联系人：付亚楠 15924720125

李如艳 15087423643

2.裁判员、工作人员报到

技术代表、仲裁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报到，裁判长、裁判员

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报到，所有人员必须按时报到，否则不予安

排工作，经费自理。

报到时间：2023 年 2 月 13 日 10:00-18:00

报到地址：曲靖市文化体育公园西区体育场一楼大厅

报到联系人：苏 醒 13769665507

3.报到需提交材料：请各代表队报到时提交二代身份证、注

册证、意外伤害事故保险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示的健康证明、

参赛承诺书。裁判员报到时提交体育行政部门颁发的乒乓球裁判

等级证书。报到时各队需交验运动员人身保险，无保险者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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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比赛。

三、用餐时间及地点

用餐地点：曲靖市文化体育公园体育场运动员餐厅

时间：从 13日晚餐开始到 18日午餐。

早餐 7:30—8:30

午餐 12:00—13:00

晚餐 18:00—19:00

（根据比赛赛程安排调整用餐时间）

四、比赛及文化测试的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2 月 13日 19:30 进行赛前文化测试，2 月 14 日上午

8:30进行测试补考。初中阶段不参加测试、违反考场纪律或补考

不及格的运动员不能参加比赛。适龄不参加考试、违反考场纪律

或补考不及格的运动员不能参加比赛。

（二）测试地点：报到当天通知。

五、组委会、技术会议

组委会和裁判长、领队、主教练联席会议定于 2 月 14 日 9:00

在曲靖市文化体育公园西区体育场 1 楼会议室召开。

六、经费

（一）食宿费用：各参赛队往返旅差费、比赛期间的伙食费、

住宿费自理。食宿标准每人每天自交 140 元，超编人员费用 240

元/人/天。

（二）交费安排：运动队食宿费按秩序册赛程编排天数收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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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宿费和餐费分开交，报道时统一收取，如有其他情况，请提前

联系告知，联系人：苏 醒 13769665507。

七、路线指南

火车：昆明到曲靖城际列车或过路车，行程 75分钟，全天

循环发车，票价：23.5 元。

高铁：昆明—曲靖的高铁，行程 35 分钟，全天循环发车，

票价：59 元。曲靖高铁站到可滴滴打车，也可 K1 路公交车，票

价 3 元，到小坡站。

汽车：昆明市北部客运站和南部客运站可乘坐到曲靖市的大

巴车，每隔 30 分钟左右一班，全天循环发车，行程 2 小时，票

价：35 元。

城市交通：市内 4 路公交可到达曲靖市文化体育公园；市内

3、4 路公交可到达酒店；市内的士起步价 7 元。

附件：1.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

2.2022 年云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自愿参赛责任及风

险告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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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—1

为加强对云南体育反兴奋剂工作的管理、监督和责任落实，

规范各比赛单位参赛行为，确保各参赛队顺利参赛任务，根据《反

兴奋剂条例》、《反兴奋剂管理办法》、《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

制通则》、《云南省体育局反兴奋剂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由各

参赛单位承诺如下。

第一条 责任目标

自本责任书签订之日起至比赛结束：

（一）确保本运动队运动员、辅助人员（包括教练、队医、

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）不发生任何兴奋剂违规事件。

（二）确保本运动队在食品、药品、营养品的管理使用过程

中不发生食源性、药源性兴奋剂事件。

（三）确保本运动队在比赛中不发生违反运动员参赛资格有

关规定，在运动员资格上弄虚作假，违背体育道德进行虚假比赛

或操纵比赛的行为。

（四）确保本运动队在比赛中不发生为谋求不正当参赛利益，

向组委会、竞委会人员、技术官员、裁判员等赠送礼品、礼金、

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，或安排宴请、娱乐等消费活动。

（五）确保本运动队在比赛中不发生不服从裁判判罚，指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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谩骂、攻击裁判员，干扰裁判员正常执裁，不尊重或侮辱对手，

对观众有不礼貌行为；组织、煽动滋事闹事、干扰比赛，故意干

扰影响他人正常参赛，故意拖延比赛时间，闹赛、罢赛、无故弃

权、拒绝领奖，扰乱赛场秩序行为。

（六）确保本运动队在比赛中不发生其他损害体育形象和影

响比赛正常进行的行为。

第二条 工作责任

（一）各运动队要严格执行反兴奋剂工作“三严方针”，遵

守《反兴奋剂条例》、《反兴奋剂管理办法》、《体育运动中兴

奋剂管制通则》、《云南省体育局反兴奋剂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

从深化体育改革，维护体育社会形象和促进体育事业全面可持续

发展的高度出发，坚决落实主体责任，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，加

强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的宣传、教育和管理，严防严查兴奋剂违

规行为，确保比赛周期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。

（二）运动队领队是本运动队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的第

一责任人，对此项工作负有管理、监督责任。

（三）各运动队要加强对运动员的教育和管理，树立正确的

政绩观和参赛观，鼓励教练员、运动员通过刻苦训练、顽强拼搏

争取优异成绩，坚决反对为追求金牌扭曲体育精神的不良行为。

（四） 各单位要加强食品、药品、营养品管理，确保食品、

药品、营养品使用安全。

第三条 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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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训练单位在比赛期间，发生赛风赛纪、反兴奋剂违

规行为并经查实后，将按照《反兴奋剂管理办法》、《体育运动

中兴奋剂管制通则》、《云南省体育局反兴奋剂管理办法》，国

家体育总局赛风赛纪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取消本运动队各项评奖。

（三）全省体育系统通报批评。

运动队领队签字：

所在单位盖章：

2023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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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—2

2022

一、本人作为自身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，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

状况，确认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，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病（包

括心脏病、风湿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脑血管疾病、心肌炎、其他心

脏病、冠状动脉病、严重心律不齐、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以

及其他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），在此本人郑重声明，可以

正常参加比赛。

二、本人充分了解参赛可能出现的风险，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

施，以对自己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。

三、本人愿意遵守组委会的所有规则规定，如在参赛过程中发现

或注意到任何风险或潜在风险，本人将立刻终止参赛并告知竞委

会工作人员。

四、本人同意接受组委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

治疗，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负担。

五、本人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因自身身体状况及其他个人原因而发

生的意外风险责任，且同意组委会对于非组委会原因造成的任何

伤害、死亡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损失，不承担任何形式的法律赔偿

或经济补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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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人承诺在比赛期间，服从组委会在住宿、餐饮及交通方面

的安排，并配合相关疫情防控工作安排。

七、本人同意如出现违反组委会安排的情况，将自动失去参赛权

利，且参赛成绩无效。

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全面理解以上内容，且对上述所有

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本人签署此责任书纯属自

愿。

本人签字：

未满16周岁监护人、管理人或法定代理人签名：

日期：2023年 月 日


